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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新优质学校征文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： 

根据全市义务教育新优质学校创建工作安排，结合市政府要

求，拟于 2017 年 10 月，对第一批新优质创建试点校进行评估验

收，并召开命名表彰大会。为进一步总结创建经验，探索创建规

律，提升工作水平，迎接命名表彰大会的召开，决定在全市开展

征文活动。 

一、具体安排：全书计划分 2 个单元：创建故事、试点经验；

书名暂定为《打造老百姓满意的家门口的好学校》。 

二、截止时间：2017 年 8 月 15 前。 

三、相关要求：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和第一批、第二批创建

试点校要组织相关人员，围绕创建以来的做法和成效，深入思考，

精心提炼，认真撰写，按时上报。第三批创建试点学校自愿撰写。




